
致辞 

立法会：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就 
《２００９年税务（修订）（第３号）条例草案》恢复二读辩论致辞全文 

（只有中文）  

２０１０年１月６日（星期三） 

  以下为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今日（一月六日）在立法会会议上就《２

００９年税务（修订）（第３号）条例草案》恢复二读辩论的致辞全文： 
 
主席： 
 
  首先我要感谢《２００９年税务（修订）（第３号）条例草案》法案委员会

主席陈茂波议员、各位委员及立法会秘书处的同事，在短时间之内完成审议工作。 
 
  条例草案在去年七月提交立法会审议。法案委员会共召开了八次会议，并邀

请了业界及相关持份者参与及表达意见。 
 
  条例草案的目的，是让香港在全面性避免双重征税协议中可采用国际最新的

数据交换标准。协议内一般都载有数据交换条文，就缔约双方交换数据事宜作出

规定。香港现时在协议所采用的数据交换条文，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

织）一九九五年税收协议范本为蓝本。不过，现时大部分的国家都已采用经合组

织二○○四年版本的数据交换条文。这个最新版本的资料交换条文订明，缔约地

区不能以所索取资料与本地税务事宜无关，而拒绝搜集和提供另一缔约地区所索

取的资料。 
 
  由于现行《税务条例》规定税务局只能搜集与本地税务有关的资料，因此香

港未能采用经合组织二○○四年版本的数据交换条文。这一直成为我们商讨避免

双重征税协议的主要障碍，窒碍了我们商讨协议的进展，亦减少了可能与我们缔

约的贸易伙伴数目。 
 
  本条例草案修订《税务条例》中的有关条文，让税务局即使在没有本地税务

利益的情况下，也可以应缔约伙伴因本身税务事宜提出的要求，搜集和披露资料。

我们很高兴一些国家在得悉我们准备修例的决定后，主动邀请我们开展避免双重

征税协议的商讨工作。我们期望条例草案通过后，有关的商讨工作会有突破性进

展。 
 
  我留意到有批评指特区政府在提升税务数据交换标准方面「后知后觉」，这

是完全与事实不符的。经合组织在二○○四年推出现行的税务数据交换标准，而

我们随即在二○○五年已就香港应否跟从这个标准咨询工商及专业界的意见，但

当时业界的意见明显分歧，认为开放数据交换会有损香港利益者占不少数。刚才

议员的发言亦反映了这一点。 
 
 



  我们其后一直密切留意国际上的发展，认为采纳经合组织二○○四年的数据

交换标准已是大势所趋，于是在二○○八年七月至十月再就此事广泛征询业界的

意见，而部分立法会议员亦向我们表示赞同放宽税务数据交换的安排。由于在二

○○八年的咨询中，业界普遍赞同香港应尽快跟从经合组织的最新数据交换标

准，财政司司长在去年二月发表的预算案演词中，正式提出政府会尽快进行有关

的立法工作。由此可见，在「避税天堂」问题仍未在去年四月Ｇ２０伦敦峰会上

急速升温前，特区政府已积极与业界谋求共识，以促进我们的税务数据交换安排

与国际接轨。 
 
  「避税天堂」的问题在去年四月召开的二十国领导人峰会上备受关注后，二

十国领导人更表示准备于今年三月开始对「避税天堂」采取惩罚性措施。经合组

织目前以一个地区是否已签订十二份符合二○○四年版本数据交换条文的协议

作为衡量税务透明度的一般准则。经合组织更设立了一个监察及同行审议机制，

评审各地区是否真正达标。如我们不采用经合组织二○○四年版本的数据交换条

文，会令人对香港税制的透明度产生负面印象，并可能因此被国际社会列为「避

税天堂」，和面对反「避税天堂」的制裁措施。 
 
  去年四月二十国领导人峰会后，好些国家已在短时间内采取迅速行动以符合

经合组织的标准。因此，我们实在有迫切性尽快修例，使香港能采用二○○四年

版本的数据交换条文，与更多国家签订合乎国际标准的避免双重征税协议。 
 
  在法案委员会上，我们与委员就如何保障纳税人私隐及数据的保密性进行了

详细讨论，并接纳了委员提出的多项建议。除了条例草案外，我们亦把相关的附

属法例框架及税务局执行指引的拟稿提交法案委员会，以解释数据交换保障的整

体内容。我希望在此总结数据交换保障的架构。 
 
  首先，在国际协议条文方面，我们会采用符合经合组织二○○四年版本的最

慎密保障，这亦包括李慧琼议员刚才提出的意见。当签订了个别协议后，我们会

向立法会提交附属法例以落实这些协定。我们会在有关文件中，明确指出这些协

议的资料交换条文与我们先前提交法案委员会的样本文本有任何实质上不同之

处，以协助议员审议个别协定的附属法例。 
 
  除协议已有的保障外，在条例草案通过后，我们会订立一条名为《税务（数

据披露）规则》的附属法例，以提供额外的保障。规则的主要内容会包括以下数

点： 
 
（一）由首长级或以上的税务局人员按既定的准则审批数据交换请求； 
 
（二）一个事先通知纳税人的机制； 
 
（三）一个要求税务局局长和财政司司长复核资料的机制。我们接纳了议员的意

见，将有关人士向税务局局长提出更改资料要求的时限由十四日延长至二十一

日。我想强调，通知及复核程序是我们因应社会的关注而制订的进一步保障，这

亦是大部分国家所没有提供的。我们亦会因应法案委员会的建议，在通知和复核

机制推行后的十八个月内，向财经事务委员会汇报成效； 



 
（四）我们接纳了法案委员会的意见，在规则内明文规定数据交换不具追溯力，

订明不得披露关乎协议实施之前任何期间的数据；以及 
 
（五）为确保数据交换请求属可预见相关，以防止渔翁撒网式的数据打探（ｆｉ

ｓｈｉｎｇ ｅｘｐｅｄｉｔｉｏｎ），我们亦接纳了法案委员会的意见，在规

则中订明个别数据请求必须载有的数据。 
 
  经详细考虑议员的意见，我们亦同意把规则改为先审议后订立的附属法例。 
 
  除规则外，税务局亦会发出执行指引，就数据交换的执行提供行政指引，加

强数据交换工作的透明度。 
 
  主席，法案委员会及业界都支持我们应尽快修例，现时的建议已考虑了议员

及业界的意见。因应法案委员会的意见，我们会动议三项修正案。两项修正案旨

在把《税务（数据披露）规则》改为先审议后订立的附属法例，而另一项则是技

术性修正案。三项修正案均已获得法案委员会支持。 
 
  我恳请各位议员支持条例草案和当局提出的修正案。 
 
  主席，我谨此陈辞。多谢。  

完  


